
广西关于转发全国社科规划办

《关于加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审核的通知》
的通知
各有关科研管理单位：

根据全国社科规划办《关于加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审核的通知》（社科规划办通字[2013]10号）的精神，请各有关科研管理单位认真做好结项材料的审核、把关工作，加大对阶段性成果的审查力度，杜绝错填、虚报阶段性成果现象。具体通知见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www.npopss-cn.gov.cn/n/2013/0319/c219469-20837586.html。
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
领导小组办公室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3月22日

关于加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审核的通知
  2013年03月19日11:24  来源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社科规划办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规划办，中央党校科研部、教育部社科司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，全军社科规划办：
近期，我办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验收工作中，发现少数项目存在错填、虚报阶段性成果现象，主要表现为：

1. 填报立项之前而非项目实施期间发表的成果；

2. 填报的阶段性成果名称、发表刊物或刊物期数属于虚构；

3. 填报的阶段性成果与项目研究主题无直接联系;

4. 填报时将成果作者的署名顺序进行调换；

5. 填报非项目参与者的成果。

针对这些现象，我办今后将进一步加大阶段性成果审查力度，如发现故意错填、虚报行为，视情况作出降低鉴定等级、终止或撤销项目处理；特别严重的，对项目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进行通报批评。

请各省（区、市）社科规划办和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及时转发此通知，并协助我办做好结项材料的审核、把关工作。

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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